
《2003 年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會議

所討論事項的跟進行動

引言

本文件載述就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會議的討論事項所採

取跟進行動的結果。

擬議第 152FD 條–關於律師的保留條文 (條例草案附表 4)

(a) 考慮修訂擬議第 152FD 條，把保留條文擴大至涵蓋任何本身
是或包含為獲得或給予法律意見或協助而在法律專業特權下作出
機密通訊的紀錄

2. 我們將會在審議條例草案附表 4 之時，向法案委員會匯報有
關事宜。

有關海外公司的收費

(b) 提供過往數年香港公司在註冊 /成立為法團的周年日後不同時
期內提交周年申報表作登記的數目

3. 附件 A表列在本地成立為法團的公司在成立周年日後不同時
期內提交周年申報表作登記的數目。這些統計數字是參考二零零

一至二零零三公曆年間按照《公司條例》附表 8 第 I 部 (e)項的逐
級增加收費表實際繳交存檔費的情況而擬備。由於截至二零零四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度的財務報表尚未齊備，所以該等統計數

字只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財政年度。

4. 至於海外公司，由於就遲交周年申報表並無逐級增加收費的安

排，故無法提供該等統計數字。

獲授權代表的持續義務

凡文件等一經修改須向處長交付申報表

(c) 考慮修訂第 335(1)條的擬稿，以清楚訂明如出現現行第 333A(2)
條所述情況，即任何登記為獲授權代表的人因去世或無行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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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因其他未能預見的原因而不再能代表公司行事，該公司須根據
擬議第 335(1)條登記獲授權代表有所更改的詳情

5. 第 335(1)條的擬稿 (即條例草案第 32 條 )是以二零零零年十一
月二十二日小組委員會在第四次會議上所作決定為基礎而擬備：

“…..第 333A(2)條應與第 333B(1)條合併，使條例內只有一項條文
處理有關因能夠預見或未能預見的原因而終止獲授權代表的情

況。”

6. 雖然英國、澳洲、新西蘭及新加坡的法例均沒有與第 333A(2)
條相應的條文，但有條文規定外地公司就終止／更改獲授權當地

代表事宜提交通知書，而該等條文所用措辭與香港略為不同，詳

情如下：

英國

英國《1985 年公司法》並無條文等同《公司條例》第 333A(2)
條，亦沒有任何條文對終止委任獲授權代表作出規管。

《1985 年公司法》第 692(1)(c)條訂明：

“ (1) 如在下述方面有任何更改：

(a) …

(b) …

(c) 獲授權代表海外公司接收送達文件的人士的姓名或地址
有任何更改，

公司須在下述指明期間內，將一份載列更改詳情的申報表交付

公司註冊處處長登記…

(2) …

(3) 交付第 (1)及 (2)款所規定申報表的時間如下–

(a) 如屬第 (1)(c)款適用的更改，須在作出更改後 21 天內交付
申報表；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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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屬其他更改，則在正常郵遞程序之下 (並以應盡努力發送 )
應該可在大不列顛內接獲有關更改或改變的通知書的日期

後 21 天後交付申報表。”

澳洲

《法團法》第 601CF(3)條訂明：

“在下述情況下：

(a) 如因某人由某日起不再擔任某外地公司的當地代理人，該
註冊外地公司沒有當地代理人；以及

(b) 該外地公司在澳洲經營業務或設有營業地點；

該外地公司須在該日後 21 天內，委任一名人士擔任其當地代
理人。”

《法團法》第 601CG(5)條訂明：

“任何獲外地公司委任為當地代理人的人士，會一直擔任該外

地公司的當地代理人，直至該人：

(a) 憑藉第 601CH 條不再擔任該當地代理人；或

(b) 去世或不再存在。”

第 601CH 條是澳洲規管當地代理人免任的一項條文。該條訂
明：

“任何人如擔任某外地公司的當地代理人，該外地公司或該人

須就該人已於或將於某訂明日期終止獲委任為當地代理人一

事提交書面通知。”

新西蘭

第 339(1)(d)條載明任何獲授權代表海外公司於新西蘭接收送
達文件的人士或其地址有所更改時，必須通知公司註冊處處

長。該條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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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在新西蘭經營業務的海外公司，必須確保在下述方面有

所改變或更改後 20 個工作天內，以指明格式通知註冊處處
長：

(a) …
(b) …
(c) …；或
(d) 任何獲授權代表該海外公司在新西蘭接收送達文件的人
士或其地址有所更改。”

新加坡

新加坡《公司法》並無條文等同《公司條例》第 333A 條。不
過，第 372(1)(c)條訂明：

“ (1) 凡在下述方面有任何改變或更改—
(a) ⋯
(b) ⋯
(c) 外地公司的代理人或任何代理人的地址；
⋯

該外地公司須在作出改變或更改後一個月內，或在註冊處處長

於特別情況下准許的較後期間內，向註冊處處長遞交關於該項

改變或更改的詳情及有關規例所規定的文件。”

7. 因此，小組委員會提出有關修訂現行第 333A(2)及 335 條的建
議，用意是精簡有關條文，以便與其他聯邦司法管轄區的相應條

文一致 (但澳洲的條文提述到須因當地代理人去世而提交更改通
知書則除外 )。草擬該等條文是以無須明確指出獲授權代表不再代
表某海外／外地公司行事的理由，以及可由該獲授權代表或非香

港公司提交終止通知為基礎。

8. 同時，廢除第 333A(2)條被視為可以減少混淆情況，因為如保
留該條文，便會導致提交同一指定表格 (表格 F3)的規定出現不同
時限，即根據第 333A(2)條為六星期，而根據第 335(1)(c)條則為
21 天。儘管前者屬推定條文，但公司遵從該條文的規定，可免違
反有關在任何時間均須有獲授權代表的持續義務；這與第 335(1)(c)
條所訂存檔時限之間的明顯矛盾，過往已造成混淆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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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現時有關廢除現行第 333A(2)條的建議，必須與經修訂的第
333B 條一併考慮。後者現賦予公司一項新的權力，使公司能藉提
交書面通知而終止獲授權代表的委任 (這項權力先前只賦予獲授
權代表本身 )。

10. 因此，獲授權代表如因任何原因而無法再代表公司行事，該

公司可在 14 天內根據第 333B 條向處長遞送終止登記通知書。同
時，如改變獲授權代表，有關獲授權代表的詳情亦須予以更改。

該公司因而須根據第 335(1)條交付文件通知處長。因此，我們認
為現時所草擬的第 335(1)條，足以涵蓋因任何原因而改變獲授權
代表的情況。

章程大綱的簽署–擬議第6(2)條

(d) 在公司註冊處計劃發出的指引上提供資料，說明認證創辦成
員在交付公司註冊處登記作為電子紀錄的章程大綱上的簽署的方
式

11. 公司註冊處打算把資訊科技及廣播局依據《電子交易條例》

第 11(2)條就文件隨附的數碼簽碼的形式而發出的政府公告第
2780 號  (載於附件 B)所訂明的規定，應用於以電子方式提交公司
註冊處的文件。有關認證數碼簽署，請參閱政府公告第 2780 號第
10 段。   

12. 目前，政府公告第 2780 號只適用於《公司條例》某些部分 (請
參閱政府公告第 2780 號第 II 部第 1 頁 )。由於我們只打算在公司
註冊處綜合資訊系統第二期生效後 (可能在二零零六年年初 )，才接
受以電子方式提交的文件，我們將會尋求修訂政府公告第 2780
號，使這政府公告適用於《公司條例》的新增部分，並會考慮是

否有必要修訂我們現時在公司註冊處網站上登載的 “遞交文件必
須符合的各項規定指引 ”，以反映關乎數碼簽署的政府公告的現行
規定。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財經事務科

二零零四年四月   



附件 A

有關本地私人公司提交周年申報表存檔的統計數字 (按財政年度計)

財政年度

在由成立為法團的

周年日翌日起計

42 天內
交付周年申報表

(105 元 )*

在由成立為法團的

周年日翌日起計

超過 42 天
但不超過 3 個月
交付周年申報表

(870 元 )

在由成立為法團的

周年日翌日起計

超過 3 個月
但不超過 6 個月
交付周年申報表

(1,740 元 )

在由成立為法團的

周年日翌日起計

超過 6 個月
但不超過 9 個月
交付周年申報表

 (2,610 元 )

  
在由成立為法團的

周年日翌日起計

超過 9 個月
交付周年申報表

 (3,480 元 )

總計

二零零零至

零一年度

337,621 11,193 4,975 8,202 4,686 366,677

二零零一至

零二年度

351,249 11,215 12,924 3,638 2,982 382,008

二零零二至

零三年度

347,471 9,871 6,888 1,690 1,775 367,695

有關有股本的本地公眾公司提交周年申報表存檔的統計數字 (按財政年度計)

財政年度

在周年大會後

42 天內
交付周年申報表

(140 元 )

在周年大會後

超過 42 天
但不超過 3 個月
交付周年申報表

(1,200 元 )

在周年大會後

超過 3 個月
但不超過 6 個月
交付周年申報表

 (2,400 元 )

在周年大會後

超過 6 個月
但不超過 9 個月
交付周年申報表

 (3,600 元 )

在周年大會後

超過 9 個月
交付周年申報表

(4,800 元 )

總計

二零零零至

零一年度

411 6 4 2 0 423

二零零一至

零二年度

400 6 5 2 5 418

二零零二至

零三年度

394 8 3 2 1 408

* 包括擔保有限公司提交存檔的周年申報表  (每年註冊費劃一為 105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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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本地私人公司提交周年申報表存檔的統計數字(按公曆年計)

公曆年

在由成立為法團的

周年日翌日起計

42 天內
交付周年申報表

(105 元 )*

在由成立為法團的

周年日翌日起計

超過 42 天
但不超過 3 個月
交付周年申報表

(870 元 )

在由成立為法團的

周年日翌日起計

超過 3 個月
但不超過 6 個月
交付周年申報表

(1,740 元 )

在由成立為法團的

周年日翌日起計

超過 6 個月
但不超過 9 個月
交付周年申報表

 (2,610 元 )

在由成立為法團的

周年日翌日起計

超過 9 個月
交付周年申報表

 (3,480 元 )

總計

二零零一年 351,991 11,139 10,700 4,906 3,243 381,979
二零零二年 348,552 10,005 8,816 1,876 1,902 371,151
二零零三年 343,113 10,124 4,651 2,002 2,717 362,607

有關有股本的本地公眾公司提交周年申報表存檔的統計數字  (按公曆年計 )

公曆年

在周年大會後

42 天內
交付周年申報表

(140 元 )

在周年大會後

超過 42 天
但不超過 3 個月
交付周年申報表

(1,200 元 )

在周年大會後

超過 3 個月
但不超過 6 個月
交付周年申報表

(2,400 元 )

在周年大會後

超過 6 個月
但不超過 9 個月
交付周年申報表

(3,600 元 )

在周年大會後

超過 9 個月
交付周年申報表

(4,800 元 )

總計

二零零一年 411 6 5 2 0 424
二零零二年 403 8 3 5 6 419
二零零三年 390 9 0 0 0 399

* 包括擔保有限公司提交存檔的周年申報表  (每年註冊費劃一為 105 元 )








